

附件1：
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员和会员单位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条 个人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优先参加本协会的社会公益活动；
(三)优先获得参加本协会学术活动的权力，如学术讲座、论文指导、专利申请、科研项目申报等权力；
(四)优先获得本协会官方网站、新媒体、微信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宣传报道的权利；
(五)优先获得本协会组织的康复技能比赛和康复成果评选活等的权利；
（六）对本协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七）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二条 单位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参加本协会活动的优先权：
1、获得参加本协会学术活动优先权；如协会及各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康复技能比赛和康复成果评选活等；
2、获得本协会科研课题的优先权；申报专利、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等；
(二)获得协会新媒体宣传报道的权利：
1、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在《今日头条》新媒体开展了《爱心天下--康复在线》栏目，免费为各会员单位报道新闻素材6篇，视频和新闻稿将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爱奇艺、腾讯、优酷、土豆、UC、百度百家号、抖音等平台同步报道。
2、典型康复事迹和扶残助残公益活动等可优先在《新湖南》《红网》等权威媒体宣传报道。
(三)获得本协会官方网站宣传报道的权利：
1、会员单位将800---1000字的单位介绍+图片（1—5张），上传到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官方网站上进行宣传介绍；
2、会员单位的专家上传到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官方网站上进行宣传介绍，要求为：一寸相片和职称、职务，工作简历（限100字内）。
(四)获得本协会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宣传的权利：
1、会员单位将机构信息上传到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的康复服务网点上，供残疾人选择就近康复机构服务；
2、会员单位可将康复产品（例如残疾人辅助器具，残疾人优秀作品，残疾人康复书籍，残疾人日常生活用品等）上传到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的爱心商城上进行交易；
(五)对本协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六)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三条 会员和会员单位义务：
(一)执行本协会的决议；
(二)维护本协会的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协会和专业委员会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积极参加本协会和相关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各类活动。
(六)关心和支持协会工作, 主动听取和反映残疾人的康复需求，为做好康复协会工作积极献言献策，促进本协会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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